补办及变更产品检测证书和报告申报材料

安全保密产品检测申报单位因损毁、丢失检测证书和报告，或者仅仅变更申报单位名称，需要重新出具检测证书和报告的应提交以下资料至产品检测受理室：

1.情况说明函，由申报单位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按照《安全保密产品检测申请书》要求，提供委托书、产品委托人信息、产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单位名称变更的申报单位还应提交以下资料至产品检测受理室：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具的单位名称变更有关证明复印件，由申报单位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按照《安全保密产品检测申请书》要求，提供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受理基本条件证明、申报单位人员情况、附件1等相关材料。

3.以上情况，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不对产品重新检测，仅办理检测证书和报告出具手续。

以上材料均应提供纸质版盖章原件及纸质版盖章原件扫描件刻盘电子版各一份，所有电子版文件请放在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请勿压缩。
